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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内蒙古自治区餐饮食品安全责任约谈制度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全面落实食品安全“两个责任”，加强餐饮食品安全监管，

有效防止餐饮环节食品安全事故发生，切实保障食品安全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

施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

区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约谈目的

针对市场监管部门、餐饮单位、集中用餐单位食堂、餐饮服

务管理公司、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未认真落实、履行餐饮食

品安全监管责任和主体责任，致使本辖区、本单位、平台存在严

重餐饮食品安全隐患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，引发不良社会舆情甚

至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等，通过与其负责人及责任人员进行谈话，

督促其全面落实责任，认真履行职责，切实提高餐饮食品安全监

管水平。

二、约谈原因和对象

（一）市场监管部门出现下列情形之一，需要进行约谈：一

是监管责任履行不到位，导致辖区内餐饮单位、集中用餐单位食

堂、餐饮服务管理公司、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存在严重食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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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问题，存在的风险隐患没有及时发现和解决，可能引发食品

安全事件；二是对市场监管总局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部署的有关

餐饮食品安全监管重要工作落实不力，没有认真落实部署，没有

完成预定目标任务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。

（二）餐饮单位、集中用餐单位食堂、餐饮服务管理公司出

现下列情形之一，需要进行约谈：一是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；二

是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；三是存在严重食品安全隐患的；四

是有关情况涉及到食品安全问题，市场监管部门认为有必要约谈

的其他情形。

（三）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出现下列情形之一，需要进

行约谈：未对入网餐饮服务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（含内蒙古自治

区食品生产经营登记证）进行审查的；二是未按要求进行信息公

示和更新的；三是未对送餐人员进行食品安全培训管理，送餐环

节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；四是有关情况涉及到食品安全问题，市

场监管部门认为有必要约谈的其他情形。

三、约谈内容

（一）通报约谈原由、目的等。

（二）了解有关情况，分析查找问题、原因，告知其可能造

成的影响及应负的责任。

（三）告知整改内容和期限。

（四）听取被约谈人陈述，征求对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

意见或建议。



- 3 -

（五）其他应约谈和告知的内容。

约谈后，约谈人员要按照规定格式认真做好《餐饮食品安全

责任约谈记录》。

四、约谈方式

约谈可采取个别约谈、集体约谈、现场约谈、视频约谈、专

题约谈等方式进行。组织约谈的市场监管部门至少安排 2 人以上

参加，约谈成员与被约谈对象或被约谈单位之间存在利益关系

的，应当回避。

五、约谈权限

自治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对下级市场监管部门相关负

责人、监管人员和餐饮单位、集中用餐单位食堂、餐饮服务管理

公司、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负责人进行约谈。必要时，上级

市场监管部门可要求下级市场监管部门对相关人员进行约谈。自

治区市场监管局可直接对餐饮单位、集中用餐单位食堂、餐饮服

务管理公司、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负责人和下级市场监管部

门相关责任人、监管人员进行约谈。

约谈由市场监管部门承担，餐饮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的内设机

构负责人主持进行，必要时可由市场监管部门分管领导约谈，行

为或后果特别严重的，由主要领导亲自约谈。根据职责和工作需

要，约谈时可邀请法规、纪检、行风、执法等有关人员参与，也

可邀请相关专家参与约谈。

六、约谈后续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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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被约谈的单位和个人应严格按照约谈工作要求，分析

问题产生原因，对约谈指出的问题进行全面整改，并在约谈要求

时限内以书面形式将整改情况报告约谈部门。

（二）因存在严重食品安全隐患、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食品

安全事故等被约谈的餐饮单位、集中用餐单位食堂、餐饮服务管

理公司、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一律列入本地重点监管对象，

并加大跟踪检查力度和监督抽检频次。

（三）对被约谈的市场监管部门监管人员履行餐饮食品安全

监管责任情况定期跟踪复查，对未按约谈内容进行整改的，予以

通报。

（四）对要求整改的餐饮单位、集中用餐单位食堂、餐饮服

务管理公司、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定期跟踪复查，未在整改

时限内完成整改的或整改不到位的，予以通报。

七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约谈应以《餐饮食品安全责任约谈通知书》形式通知

被约谈人。《餐饮食品安全责任约谈通知书》应载明被约谈单位

名称、被约谈人姓名、约谈事项、约谈时间、约谈地点等内容。

（二）被约谈的市场监管部门监管人员无正当理由拒不按时

参加约谈或未按要求落实整改的，负责约谈的市场监管部门应就

有关事项进行通报。

（三）被约谈的餐饮单位、集中用餐单位食堂、餐饮服务管

理公司、网络餐饮服务第三方平台负责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按时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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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约谈或未按要求落实整改的，市场监管部门应加大对其监督检

查的力度和频次，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，依法处理。

（四）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将餐饮食品安全责任约谈工作列

为日常监管工作，建立餐饮食品安全约谈工作档案，详细记录约

谈工作开展情况及后处理情况。

（五）餐饮食品安全责任约谈工作是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

的措施之一，不代替履行法定职责，不影响、不代替依法依规对

约谈对象的违法违规行为给予相应处理。

（六）本制度由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负责解释。

（七）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2016 年 5 月 6 日原自治

区食品药品监管局制定的《内蒙古自治区餐饮服务食品安全责任

人约谈制度》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.餐饮食品安全责任约谈通知书

2.餐饮食品安全责任约谈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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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饮食品安全责任约谈通知书
NO：

被约谈单位 被约谈单位负责人

被约谈责任人 联系电话

约谈时间 约谈地点

约谈事项

约谈人签字（单位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（约谈单位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 )

被约谈单位、责任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

附件 2

餐饮食品安全责任约谈记录
NO：

被约谈单位

参加约谈人员

约谈人员姓名：

被约谈人员姓名：

约谈时间 约谈地点

约谈内容

被约谈人员签字：

年 月 日

约谈人员签字：

年 月 日

记录人员签字：


